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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依法
治理的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5 号）文件规定： 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，
在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前，招标人应在交易
平台或省公共资源交 易服务平台向社会公众公示不少于 3 日。现将
“ 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迁建工程施工续建工程招标文件公示 招
标文件”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 3 日，从公示之日起计算。如潜在投标人或
相关方需反馈意见 的，应当在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。
       反馈接受网址：登录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 （http://ggzyjy-
eweb.wenzhou.gov.cn/）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提出需反馈的意见。
       招标文件详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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